
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

款罪，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原

高管兰先德、范小兵、叶文良被提起

公诉。 昨日上午 9 点半，此案在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据了解，

兰先德涉嫌伙同范小兵，共同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 1570 余万元， 挪用公款

5500 万元； 涉嫌伙同叶文良共同侵

吞公共财物 4750 余万元， 挪用公款

3500 万元。

自从 2007 年 12 月底被采取强

制措施后，兰先德、范小兵和叶文良

已经在上海静安区看守所度过了一

年之久。

有上海本地媒体报道称，至今兰

先德依然坚称自己无罪，而 3 名高管

皆聘请了国内著名的律师为其做无

罪辩护。

昂立 3个前高管成被告

据检方指控，兰先德系上海交大

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总

裁， 范小兵、 叶文良系原副总裁。

2002 年， 松江区某街道将下属某房

地产公司转让给交大昂立公司以及

叶文良等个人。后在该房地产公司增

资扩股过程中， 兰先德伙同叶文良，

未经董事会讨论，擅自决定交大昂立

公司放弃增资权，致交大昂立持股比

例由 80%降至 48%。

经评估，交大昂立公司因放弃增

资权实际被侵吞的资产价值 4700 余

万元，兰、叶从中各占有 685 万余元。

2003年至 2004年间，兰先德利用

职务便利，伙同范小兵，将交大昂立公

司下属的上海某生物实业有限公司

5500万元资金借给上海某置业有限公

司用于房地产开发，共同收受该置业公

司分红款 1570 余万元， 兰先德分得

845万余元， 范小兵分得 725万余元。

后该公司归还了借款本金及利息。

2004 年 12 月， 兰先德利用职务

便利，伙同叶文良，在两人参股的上海

某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某工贸实业总

公司收购交大昂立公司法人股的过程

中， 由交大昂立公司下属公司代某投

资公司付清 3500 万元股权转让款。

后该投资公司将该款项全部返还。

检方指控三项罪名

检方到底以什么罪名起诉兰先

德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刚开始时检方是以涉嫌干股型

受贿的名义逮捕兰先德几个人，现在

罪名发生了变化，不再提干股型受贿

了。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 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

的，以受贿论。

根据检方起诉书，检方指控兰先德

等 3人犯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

贪污罪方面，检方认为问题主要

出在茸北房产拟增资扩股（后改名为

昂立地产）上。

检方起诉书指控兰先德利用职务

便利伙同叶文良未经交大昂立董事会

讨论，擅自决定交大昂立放弃增资权，

增资 800 万元全部由自然人股东认

购，交大昂立持股比例因此降至 48%。

经检方委托评估发现， 茸北房产

截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1.48 亿余元，交大昂立因放弃增资权

实际被侵吞的资产价值为 4753 万余

元，兰先德和叶文良从中各占有 685

万余元。

这构成了检方指控的共同贪污

罪，而在挪用公款罪上，检方认为 3

人挪用公款高达 9000 万元。

检方起诉书显示，“兰先德伙同

范小兵，将交大昂立下属公司上海诺

德生物实业有限公司 5500 万元资金

借给捷捷公司用于杨行地块的开发，

挪用公款 5500 万元”。

而另外一笔 3500 万元的挪用公

款，检方起诉书显示，上海蓝鑫投资

有限公司以每股 3.5 元收购 1000 万

股交大昂立法人股，兰先德持有蓝鑫

投资 13.75%股权， 其大股东名单还

包括叶文良、范小兵。

2004 年 12 月，兰先德、叶文良指

示交大昂立和昂立地产分别以借款

形式，向茸北工贸的上级单位上海茸

北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了 3000 万

元，余下的 500 万元款项则由滞留在

茸北资产账上的一笔昂立房产的规

划土地款进行冲抵。

2007 年 10 月， 蓝鑫投资归还了

昂立房产和交大昂立的 3500 万元，

检方据此认为兰先德、叶文良两人共

同挪用公款 3500 万。

对于受贿 1571 万， 起诉书认为

兰、范等人实际上拥有捷捷公司股权

的 20%，但被告人兰先德利用职务便

利，伙同被告人范小兵，共同收受捷

捷公司可分享红利中的 30%部分的

分红款（两人未出资）共计 1571.3 万

余元， 兰先德个人分得 845 万余元，

范小兵个人分得 725 万余元。

为此，检方以贪污、受贿、挪用公

款罪起诉兰先德等 3 名高管。

辩方做无罪辩护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兰先德

等 3 人的律师都将做无罪辩护。

在贪污罪方面，检方认为兰先德

擅自决定交大昂立放弃增资权，辩方

认为兰先德有权就一些投资做出自

己的决定，“这是董事会授权的。 ”接

近辩方的知情人士透露。

上述接近辩方人士则提供了一

份名为《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中对兰先

德进行了相关授权，“董事会授予总

裁对外中长期投资审批权，审批权限

为单项投资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金额不超过

6000 万元。 ”

而此次增资 800 万并没有超过

2000 万元上限，因此，该人士认为兰

先德有权限去做这件事。

在挪用公款上， 尤其是 5500 万

用于杨行地块开发的资金，辩方也有

自己的看法。

有声音认为是否判断为挪用公

款，核心问题在于借款主体是交大昂

立公司还是诺德公司，是单位行为还

是个人行为？

一位业内刑法专家认为，5500

万出借主体是诺德公司， 不是个人，

“根据公司法， 诺德公司与交大昂立

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 ”

事实上，《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

限公司 2003 年年度报告》 对交大昂

立下属诺德公司向捷捷借款均有明

确记载。

由于出借的 5500 万元不仅收回

了本金，还获得了高额利息，诺德公

司董事会对这笔借款进行了追认。

因此前述刑法专家认为，这是诺德

公司的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因此诺

德公司向捷捷出借 5500 万元的行为

不符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法律特

征，属于单位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 ”

辩方对检方以国家工作人员身

份起诉兰先德亦有较大争议，由于检

方控诉的部分罪名的主体必须是国

家工作人员，兰先德是否是国家工作

人员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上述接近辩方的人士对记者表

示，“同期的复旦光华公司高管被抓，

属于公安局管辖，为什么昂立高管就

属于检察院管辖？ ”上述这位知情人

认为兰先德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

应由检察院负责。

而检方也有相对应的证据，据一

位熟知内情的律师透露，检方曾经到

上海交通大学有关部门开具了一份

证明，证明兰先德是交大工作人员。

外界也注意到， 兰先德于 1997

年由上海交通大学推荐至参股的上

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总经理。

不过，交大昂立在上海证交所挂

牌上市，董事会进行了改选。 包括上

海交通大学在内的股东均未提名兰

先德，只是兰先德继续进入董事会并

担任总裁。

据知情人士透露， 兰先德的工

资、福利待遇完全是交大昂立上市公

司提供的，“人事档案可能继续留在

上海交大”。

上述这位知情人士认为，不能根

据档案来证明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

的身份，“很多毕业出国的学生档案

都留在学校，难道这证明这个学生仍

然还是交大的吗？ ”

据悉，由于案情复杂，庭审或将

持续两天，到 5 日结束。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被检方控

制之前，兰先德每做一件事似乎都有

人写举报信，“甚至细节都很清楚。 ”

知情人士透露，“可见案情复杂。 ”

本报综合《21 世纪经济报道》、

《新闻晚报》消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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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周广玉，山东省泰安市岱岳

区机关干部尤其是建设部门的工作

人员几乎人人皆知。一是因为自 1998

年至 2005 年， 周广玉不管是在泰安

市岱岳区房管局、建设局，还是在泰

山青春创业开发区管委会，均是担任

“一把手”；二是因为他个人资产上千

万元，拥有 18 家公司，涉及房地产开

发、典当、担保、制药等行业。

令人没想到的是，周广玉在岱岳

区建设局局长的位置上栽了跟头。近

日，他因受贿 691万元、贪污 31万元、

挪用公款 1100 万元、滥用职权给国家

造成经济损失 639 万元，被泰安市中

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用公款注册个人公司

1999 年 9 月，正值岱岳区搬迁新

区，各项工程建设纷纷上马，时任岱

岳区房管局局长的周广玉，虽然手中

握有工程建设设计方案审批等实权，

但看到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大把大把

地赚钱， 他心里还是有些不平衡，决

定自己也注册几家这样的公司。 于

是，周广玉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挪用

房管局下属单位泰安市岱岳房屋开

发有限公司公款 420 万元，注册成立

了泰安市宝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随着公司的发展及手中权力的

增大， 他这种贪婪的私欲也越来越

大， 甚至产生了想当亿万富翁的欲

望。 2000 年至 2006 年，周广玉以他

人名义购买了新泰市长城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并先后用他人名义注册成

立了泰安市新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泰安市大地园艺有限公司等 18

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开发、工程

监理、典当、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

2000 年年底， 周广玉想买下腾

达水泥厂厂区内的 20 亩地个人搞开

发， 后感觉应该以公司名义买更合

适，于是以他人名义注册了泰山区长

合预制件厂，然后以预制件厂的名义

花 104 万元购买了此地。 后此地被市

政府征用，拨付给预制件厂也就是周

广玉个人补偿款 600 万元。

个人公司成谋利工具

周广玉利用做官又经商的便利

条件，一方面把经办的公司作为自己

非法谋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利用

职权挪用公款， 非法经营自己的公

司。

2004 年， 山东省有关部门对周

广玉购买的新泰市长城典当有限公

司进行年检。 按照规定，公司账上至

少要有 1000 万元的资金并达到一定

的业务量， 否则将被取消营业资质。

为此，周广玉让他人以新泰市长城典

当有限公司的名义先后两次打借条，

分别向岱岳区建设局下属的青春创

业公司借款 300 万元和 200 万元，并

安排青春创业公司将 500 万元现款

汇至长城典当公司。 为增加业务量，

归还借款时，典当公司先将 320 万元

钱借给周广玉个人开的泰山区长合

预制件厂，再由该厂将钱还给青春创

业公司。 另外 180 万元则先由典当公

司借给其个人注册的山东泰山制药

有限公司，再由该公司还给青春创业

公司。

索要好处费

周广玉任岱岳区房管局局长、建

设局局长、泰山青春创业园管委会书

记期间，正值岱岳区新区搬迁、创业

园初建之时，为了捞取好处，他打着

建造新型城市的幌子，将获利上千万

元的土地开发项目无原则地发包给

南方一些开发商。“表面上看，周广玉

是为发展地方经济着想，究其深层次

原因，则是因为这些商家‘攻坚’力度

大，而且项目完成后人就走了。 他认

为即使出了事， 司法机关也无从查

证。 ”办案检察官这样分析周广玉当

时的索贿心理。

事实也的确如此。周广玉先后将

能赚取几千万元的两个土地开发项

目分别交给浙江温州和江苏溧阳的

两家公司开发，他分别向这两家公司

索要好处费 700 万元和 600 万元，最

后这两家公司分别送给他 265 万元

和 200 万元。

通过公司收取贿赂

“在周广玉案中，受贿方式由原

来的直接收受财物转向通过开办公

司、 搞工程等间接方式变相受贿，由

原来的个人直接受贿转向由事先以

他人名义注册的公司收取贿赂。 ”办

案检察官介绍说，“周广玉所收受的

大额款项均是通过其个人的公司以

支付工程款、修理费、担保借贷、合资

合作等名义来回转账， 隐瞒犯罪所

得，并将受贿所得作为公司运营的资

金或进行营利性经营。 ”

办案检察官举例说，2003 年，周

广玉看到全区只有 15 家有资质的房

地产开发公司， 就想自己也成立一

家， 于是在没有任何技术和设备场

地的情况下， 借用别人 1000 万元资

金， 以他人名义注册了山东福瑞置

业有限公司， 而该公司实际上是个

空壳公司，被其当作秘密账户使用，

一旦别人把钱打到这个账户上，他

就把钱转走。 据他本人讲，这样做更

隐蔽一些，一旦有什么事，自己好开

脱。

2005 年，周广玉将 103 亩土地低

价顶账给江苏某建筑公司，并推荐使

用山东福瑞置业公司的名义为该公

司提供开发资质，以此向其索要现金

200 万元。 他要求江苏这家公司将款

项先打到泰山制药公司账户，再转到

山东福瑞置业公司，最后转至新泰市

长城典当公司。 后经周广玉安排，由

长城典当公司将该笔款项以高额利

息借贷给青春创业公司，进行营利性

活动。 2005 年 6 月，周广玉又用青春

创业公司归还的 160 万元购买了泰

安电影院。

竟认为挪用公款不是犯罪

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 在官场

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周广玉法律意

识相当淡薄，他仅知道贪污、受贿是

犯罪， 认为挪用公款特别是挪用公

款已归还的情况不是犯罪， 对于非

法低价出让土地， 给国家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的滥用职权行为更认为不

算是什么问题。 如 2003 年到 2005

年，周广玉伙同他人超越职权，违反

《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非法低

价出让土地， 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 639 万元。

周广玉案件的查办，在当地引起

了不小的震动。岱岳区区委书记张斌

审阅该案调查报告后，要求全区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要从周广玉案件中吸

取深刻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利剑高

悬，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慎

用手中权力， 做一名让党组织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好干部。

据《检察日报》报道

泰安一建设局局长贪污受贿一审判无期


